兴安县政府债务2020年调整预算情况说明

1、 兴安县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调整情况
兴安县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250200万元，其中一般债务限额77900万元，专项债务限额172300万元。2020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93500万元，其中新增专项债务限额93500万元。
2、 兴安县2020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资金安排情况
兴安县2020年新增政府债务限额93500万元，均为专项债券,其中:市政建设类项目安排19000万元，文化类项目安排10000万元，教育类项目安排2000万元,医疗卫生类项目安排2500万元,保障性住房安排10000万元,中小银行风险化解安排50000万元.
